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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23-058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向其股东

提供往来资金分配调用暨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为提高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即项目公司）在充分预留项目公司自身保交

楼资金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将向其股东按持股比例对项目公司暂时闲置盈余

资金进行分配调用暨财务资助。针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公司于2023年4月10日

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在2023年6月30日前，项目公司对相关

公司（即控股子公司的外部股东）提供暂时闲置盈余资金进行分配调用暨财务资

助不超过4.19亿元额度； 

 近期公司下属两家项目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分别与其外部股东

签订《借款协议》，并根据协议安排以及项目公司资金情况，将暂时闲置盈余资

金向外部股东分配调用，合计涉及金额为0.57亿元。 

一、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本次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公司房地产开发等业务采用项目公司模式与其他方开展合作，项目开发后

期，项目公司账面存在暂时闲置盈余资金，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金占

压，项目公司在充分预留项目后续经营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依据

合作协议，结合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按出资比例分配调用项目公司暂时闲

置盈余资金，后续股东方根据项目公司资金需求在必要时及时归还分配资金。 

近期公司下属两家项目公司分别与其外部股东签订《借款协议》，并根据协

议安排以及项目公司资金情况，将暂时闲置盈余资金向外部股东分配调用，合计

涉及金额0.57亿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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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资助对象 项目公司 

被资助对象在项目

公司的持股比例 

协议约定资助

金额（万元） 

1 常州市卓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舒城裕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00% 490.00 

2 宁波宏可意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裕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6839% 1,536.60 

3 北京聆智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3161% 3,663.40 

合计 5,690.00 

（二）上述事项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2023年4月10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往

来资金分配调用暨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2023年6月30日前，

项目公司在不超过4.19亿元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决策实施

具体的财务资助事宜。本次新增财务资助均在前述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截至

2023年6月30日股东大会批准的下属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往来资金分配调用暨财务

资助额度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是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和与合作方合作

协议约定执行，不会影响公司“保交楼”及正常业务开展的资金使用。 

被资助对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范围，且不是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上述

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被资助对象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 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下属两家项目公司将其暂时闲置盈余资金向其外部股东按照股东持股

比例进行分配调用，并与相关股东签署《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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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资助对象 项目公司 

协议约定资助

金额（万元） 
借款期限 

借款

利率 

1 常州市卓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舒城裕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0.00 

借款期限为

三十六个月 

不计

利息 

2 宁波宏可意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裕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536.60 自实际放款

日起三十六

个月 

不计

利息 3 北京聆智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663.40 

三、 风险防范措施 

对于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外部股东提供财务资助，均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

公司开发项目保交楼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以暂时闲置盈余资金向各方股东提

供的资金分配调用暨财务资助，相关安排符合行业惯例，且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的外部股东取得调用资金的同时，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也可按照相应出资比例

调用项目公司盈余资金，不存在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会

对项目公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项目公司与各股东方签署的协议

中约定，在项目公司盈余资金分配调用后，如后续项目公司因业务需要出现资金

需求，各股东方将按照项目公司的通知要求及时归还分配调用资金。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情况，积极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一旦发现资助

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停止对其分配。对于后续如出现各股东方未

及时偿还的情况，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

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等作为资金偿还保证。 

四、 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2023年5月31日，上市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4.6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3.67亿元的4.97%，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即下属参股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外部股

东）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116.4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124.27%，其中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1.54亿元，该逾期未收回涉

及的合作项目因已完成项目交付及合作等项目公司待清算注销或目前项目公司

账面资金能够满足项目开发及公司运营所需，因此项目暂未要求股东方交回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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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资金，后续将根据项目公司资金需求在必要时调回。针对已完成项目交付或

合作的项目公司，合作方将在项目公司完成项目清盘后退出项目公司。根据目前

测算，合作方退出时可分配资金高于项目公司对其财务资助余额，因此项目公司

对其财务资助将在合作方可分配资金中抵扣，该安排对项目公司经营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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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被资助对象基础信息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资助对象股东 

提供资金

分配调用

项目公司 

被资助对

象持有合

作项目公

司股比 

1 
常州市卓鼎房

地产有限公司 

陈建

芳 
1,000.00 

常州市金坛区东环

二路 49 号 

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限《房地产企业

开发资质》核定范围） 

陈建芳持股 60%； 

陈卓军持股 40% 

舒城 裕景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49.00% 

2 
宁波宏可意科

技有限公司 
侯杰  5,000.00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

区长兴路 689号 21

号 10 幢 112 室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企业管理、机械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等 

宁波普零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 100% 

德清 裕荣

房地 产开

发有 限公

司 

20.6839% 

3 

北京聆智伟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王 长

安 
18,750.00 

北京市密云区鼓楼

东大街 3 号山水大

厦 3层 313室-3423 

企业管理；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

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销售健身器材、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办公设备、消防器材、厨房用

具、文化用品、建筑材料 

嘉兴城昌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51.95%； 

北京桂纬新东商贸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33.33%； 

上海恩群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14.72% 

49.3161% 

除上述基本情况外，上述资助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对其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且与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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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财务资助对象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公司合作方名称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

债率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1 常州市卓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3,708.70  996.80  73.12% 12.05   -3.20  3,026.00  240.00 92.07% -  - 

2 宁波宏可意科技有限公司 7,940.86 4,997.46 37.07% - -0.12 7,940.86  4,997.46  37.07% - -1,244.34 

3 北京聆智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8,754.62 18,748.29 0.03% - -0.03 18,754.62  18,748.29  0.03% - -272.75 

附件三：截至 2023 年 6 月 30日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额度清单及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助对象 提供资金分配调用项目公司 

被资助对象持有合

作项目公司股比 

股东大会批准

财务资助额度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已使用额度 

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剩余额度 

1 北京辰越木康科贸有限公司 
固安孔雀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8655% 1,655.86 777.40 878.46 

2 北京弘博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2.1345% 1,368.74 642.60 726.14 

3 北京泰元非常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固安裕荣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5418% 720.00 - 720.00 

4 卓越置业集团（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 4,800.00 4,800.00 - 

5 北京聆智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德清裕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3161% 15,087.92 10,708.40 4,379.52 

6 宁波宏可意科技有限公司 20.6839% 6,328.08 4,491.60 1,836.48 

7 江西中奥置业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裕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00% 4,900.00 - 4,900.00 

8 上海麦鹏置业有限公司 嘉善裕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90% 4,990.00 1,072.85 3,917.15 

9 常州市卓鼎房地产有限公司 舒城裕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00% 1,960.00 490.00 1,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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